
申請小規模改動／移位通報機制
一直以來，每當遊戲機有小規模改動／移位，業界慣常以信件形式通知本署，再安排實地視察裝置，以確認該遊戲機的安全設施。為此，本署亦設計一套簡化通報機制，但只限於受抽樣核實監察制度下的小童機動遊戲機種，同時亦包含下列限制。其他類別或因應個別情况，本署仍會進行實地視察裝置。
(1) 移位亦局限於同一牌照處所的範圍內
(2) 不能對該遊戲機作任何形式的改裝

(3) 不適用於遊戲機須以固定方法安裝 (例如：用螺絲固定於地面)
(4) 須保留原有的安全距離及圍欄
紀錄平面圖實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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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通報機制只接受由遊戲機擁有人所呈交的申請及須使用指定的表格(中文版仍在制作中，暫提供英文版)，連同合比例的紀錄平面圖，清楚指示新舊位置及鄰近的裝置／機動遊戲機（如圖例），並附上該機動遊戲機在新位置安裝後的相片，顯示遊戲機四周環境、安全距離、圍欄及警告牌等。本署將從呈交的文件資料作出審閱，有需要時亦會作實地視察。如認為一切妥當，會傳真書面確認至遊戲機擁有人，在未收到確認文件前，遊戲機是不應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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